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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定县 2026 年常态化帮扶资金资产收益
项目实施方案

为了加快乡村振兴，推进农村进一步发展，支持乡村产

业，按照《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》、河北省乡

村振兴局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

制的实施细则》文件规定，制定《正定县 2026 年常态化帮

扶资金资产收益项目实施方案》。

一、项目申报入库

入库项目要紧紧围绕县级发展规划、县域主导产业布局、

年度工作重点等，聚焦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、产业发展、

乡村建设行动等重点任务。项目入库要坚持提前谋划、规模

适度，严格按照《河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

项目库建设指南》（冀乡振发〔2022〕29 号）规定的程序进

行。

二、资金使用方式

（一）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为项目实施单位，按照程序

进行申报的项目获得审批后，县农业农村局委托专业机构对

投入常态化帮扶资金超过 100 万的经营主体进行尽职调查。

乡（镇）政府根据尽职调查评估报告将常态化帮扶资金以资

产性收益形式投资到企业，并形成权益性资产，该权益性资

产所有权暂归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所有（如遇上级对此有新规

定，则按上级要求调整）。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企业签订《正

定县常态化帮扶资金资产收益项目协议书》，在协议期间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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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按协议规定向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支付资产收益，收益率

不低于 4%。

（二）在合作期限内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有权随时对该

企业经营情况进行监督，当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认为该企业经

营状况存在专项资金流失风险时，则有权随时终止协议，并

全额收回常态化帮扶资金；同时，抵押的固定资产需到中国

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线上登记，并留存登记证明，协议期

结束后方可注销登记。

三、 收益分配

（一）资产收益分配要体现精准和差异化扶持原则，按

照有劳动能力、弱劳动能力、无（丧失）劳动能力，采取相

应的扶持方式和扶持标准，用于扶持建档立卡脱贫户，优先

扶持防贫对象，防止“泛福利化”，防止“简单发钱养懒汉”。

（二）资产收益项目收益分配要实行动态管理。结合脱

贫、防贫对象退出和动态调整，对收益分配对象开展审核、

评议和调整。建档立卡脱贫户因死亡或不再享受帮扶政策的

要及时调整，风险消除的防贫对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

调整。

（三）资产收益分配按照村评议、乡审核、县备案的程

序。村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开展民主评议，确定受益户名单，

每半年向乡镇提交资产收益分配申请。各乡镇研究制定收益

分配计划，主要包括分配方式、分配标准、分配金额等内容。

经乡（镇）党委会审核通过后，及时将收益直接拨付至受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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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并报县农业农村局备案。资产收益分配要列入村务公开范

围，收益分配使用结果以村为单位，分配一次公示公告一次，

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

四、各方职责

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各乡（镇）上报的资产收益项目进

行汇总，编制项目库；县农业农村局委托专业机构对投入常

态化帮扶资金超过 100 万的经营主体进行尽职调查。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享有资产收益项目收益权；确保将

资金收益按照（财农〔2026〕10 号）文件规定资金用途的情

况下，用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，并符合财务管理办法之规定；

对项目实施企业使用资金情况进行监督。

行政村根据村情实际和群众发展意愿，在广泛收集资金

项目需求基础上，谋划项目，并上报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。

并制订本村拟享受资产项目收益户的分配方案，并做好本级

公示公告工作，接受群众监督；做好宣传工作，明确告知受

益群众只享受资产收益权，但不能继承和转让，每年所得的

收益金做为家庭可支配收入，自行安排使用。

项目实施企业服从县、乡部门的监督指导，落实好常态

化帮扶资金的使用；秉持对常态化帮扶资金负责的原则，切

实有效经营好合作项目，确保资金收益；按照财经管理办法

建立健全的财务账目，收益资金全部入账，并向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报告衔接资金使用情况。

五、其它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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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要相应建立信息档案，确保资

料完整、可查、真实、有效。

2、收益分配要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防止引发各类

矛盾和问题。

3、如遇上级有新政策出台，将按新政策对以上方案作

适当调整。

4、本方案由中共正定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


